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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后勤管理服务处文件 
后勤〔2025〕6号 

 

各部门： 

《后勤管理服务处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办法》已经 2025 年 3

月 23 日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后勤管理服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3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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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劳动防护用品日常管理和使用，根据《用人单位劳

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》（安监总厅安健〔2018〕3 号）等国家规

范和标准，结合后勤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的劳动防护用品，是指由用人部门为员

工配备的，使其在劳动过程中免遭或者减轻事故伤害及职业病危

害的个体防护装备。 

第二条 劳动防护用品的管理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；

按需配备、合理发放；符合标准、质量可靠；及时培训、正确使

用；合法合规、违规追责”的原则。 

第三条 用人部门不得以货币或其他物品替代劳动防护用品，

不得以劳动防护用品替代工程防护设施和其他技术、管理措施。 

第四条 用人部门应建立管理使用制度，加强劳动防护用品

采购、发放、使用等管理工作。 

第五条 在作业过程中，员工应当遵守规章制度和劳动防护

用品使用规则，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 

第六条 劳动防护用品经费实行“集中管理、规范审批、合

理支出”的原则。 

第二章  劳动防护用品分类及选择 

第七条 劳动防护用品分以下十大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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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防御物理、化学和生物危险、有害因素对头部伤害

的头部防护用品，包括安全帽、工作帽等； 

（二）防御缺氧空气和空气污染物进入呼吸道的呼吸防护

用品，包括防尘口罩、防毒面具等； 

（三）防御物理和化学危险、有害因素对眼面部伤害的眼

面部防护用品，包括防护眼镜、面罩等； 

（四）防噪声危害及防水、防寒等的耳部防护用品，包括

耳塞、耳罩等； 

（五）防御物理、化学和生物危险、有害因素对手部伤害

的手部防护用品，包括防切割手套、耐酸碱手套、电工绝缘手套、

电焊手套等； 

（六）防御物理和化学危险、有害因素对足部伤害的足部

防护用品，包括防砸、绝缘、防静电、耐酸碱等类型的防护鞋； 

（七）防御物理、化学和生物危险、有害因素对躯干伤害

的躯干防护用品，包括特殊防护服和一般作业服两类； 

（八）防御物理、化学和生物危险、有害因素损伤皮肤或

引起皮肤疾病的护肤用品，包括护肤膏和洗涤剂等； 

（九）防止高处作业劳动者坠落或者高处落物伤害的坠落

防护用品，包括安全带、安全绳等； 

（十）其他防御危险、有害因素的劳动防护用品。 

第八条 用人部门应按照识别、评价、选择的程序（附件 1），

结合员工作业方式和工作条件，选择防护功能和效果适用的劳动

防护用品；制定本部门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（附件 2），经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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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后报人力资源办公室备案。 

第三章  劳动防护用品采购、发放、使用及更换 

第九条 劳动防护用品采购、发放程序： 

1.用人部门提出采购需求； 

2.人力资源办公室根据备案标准进行审核； 

3.办公室根据采购金额审批立项，计划管理科确定采购方式； 

4.实施采购； 

5.用人部门发放登记并报人力资源办公室备案（附件 3）。 

第十条 用人部门负责本部门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、维护、保

养、检查等知识的培训；负责监督、指导员工正确使用。新员工入

职、员工转岗、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发生变化时应及时进行培训。 

第十一条 员工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前须进行检查，确保外观

完好、部件齐全、功能正常。未按规定佩戴和使用个体防护装备

的作业人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 

第十二条 劳动防护用品应当按照使用要求妥善保存，确保

有效。出现以下情况之一，用人部门应及时更换新品： 

（一）经检验或检查被判定不合格； 

（二）超过有效期； 

（三）功能已经失效； 

（四）使用说明中规定的其他判废或更换条件。 

第四章  监督与责任 

第十三条 质量监督科、计划管理科配合人力资源办公室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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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标准、采购流程、发放报备、管理使

用和经费支出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 

第十四条 用人部门违规采购、发放或造成员工事故伤害

的，按规定对相关责任人给予严肃处理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

立即纠正： 

（一）未配发或未按规定要求配发劳动防护用品； 

（二）采购、配发不符合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； 

（三）以“劳保用品”名义虚列开支发放无关物品； 

（四）对劳动防护用品疏于管理或管理混乱； 

（五）其他违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的行为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“员工”，包括事业编制职工、非事

业编制人员、劳务派遣工和临时性用工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规范和标准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人力资源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后勤服务中心（处）

劳保用品发放管理制度》（后勤〔2019〕14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.劳动防护用品选择程序 

 2.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审批表 

3.劳动防护用品发放登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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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确定识别范围 

可能产生的危险、有害因素是否已知 

是 

是否对人体造成伤害及其危害程度 

是 

采取工程措施并确认能否完全消除

危害 

根据伤害部位选择相应防护用品 

是否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要求

求 

 
符合标准 

购置劳动防护用品 

劳动防护用品操作、使用培训 

能 

选择符合标准的防护用品 

不符合标准 

定性分析 
否 

否 

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实施作业 

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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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部门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

岗位/

工种

名称 

作业者

数量

（人） 

岗位/工种存

在的危险、有

害因素 

防护部位 
防护用

品名称 

发放周期 

（*次/*月） 

发放数量 

（*个/次） 
备注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人力资源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分管领导 
审核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意见： 
 

分管人力资源办公室领导               后勤管理服务处负责人 

审核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意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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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部门名称：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发放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放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

  

序号 岗位/工种 员工姓名 防护用品名称 型号 数量 领用人签字 备注 

抄  送：  

后勤管理服务处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3月 27 日印发 


